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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2年 4月 23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致意，并应安全理事会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6段的要求，谨随函转交日本政府

至今就其执行第 1390（2002）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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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4月 23日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提交安全理事会

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报告 
 
 

 日本在提交 2001 年 9月 28日安全理事会第 1373号决议第 6段所设委员会

的报告（本报告附有 2001 年 12月 27日提出的 S/2001/1306号文件，以下称为

“S/2001/1306 号文件”）中提出了与安全理事会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6 段

有关的资料。 

 为了避免重复，本报告指明 S/2001/1306号文件内的有关资料和(或)页次以

及自 S/2001/1306号文件提出以来获得的新资料和(或)采取的新措施。 

 安全理事会第 1390（2002）号决议的各项规定通过以前各项立法和行政措施

获得实施，包括 S/2001/1306号文件第 4页内所列的立法和行政措施。 

1. 冻结恐怖分子资金的措施（安全理事会第 13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段（a）

项） 

 有关资料载于 S/2001/1306号文件第 5页，其中说明冻结恐怖分子资金的措

施；和 S/2001/1306号文件第 7和第 8页，其中对反恐委员会就安全理事会第1373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段（a）项、（b）项、（c）项和（d）项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

答复。 

 日本政府在 2001 年 12月 27日提出 S/2001/1306号文件之后，根据安全理

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第 1333（2000）号决议和第 1390（2002）号决议

又对下列组织和个人进一步采取冻结资产的措施。 

 · 2002年 1月 16日： 

 - 支持阿富汗委员会（又称 Lajnat ul Masa Eidatul Afghania Jamiat 

Ayat-ur-Rhas al Islamia Jamiat Ihya ul Turath al Islamia

和 Ahya ul Turas） 

 - 恢复伊斯兰传统协会（又称 Jamiat Ihya Al-Turath Al-Islamiya

恢复阿富汗大陆伊斯兰社会传统协会、Jamia Ihya ul Turath） 

 - Al-LIBI,Abd al-Muhsin(又称 Ibrahim Ali Muhammad Abu Bakr) 

 - AL-JAZIRI,Abu Bakr 

 · 2002年 3月 15日： 

 -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哈拉迈恩伊斯兰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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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索马里哈拉迈恩伊斯兰基金会 

 日本政府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88（2002）号决议和 2002年 1 月 11 日和 24

日联合国制裁委员会的决定撤销冻结下列组织的资产。因此，目前没有冻结任何

帐户。 

 · 2002年 1月 16日： 

 - 大阿富汗银行（又称阿富汗银行；又称阿富汗中央银行；又称阿富

汗国家银行） 

 · 2002年 1月 17日： 

 - 阿里安阿阿富汗航空公司（以前称为巴赫塔尔阿富汗航空公司） 

 · 2002年 1月 29日： 

 - 阿富汗米利银行（又称阿富汗国家银行；又称阿富汗米利银行） 

 - 阿富汗农业发展银行 

 - 阿富汗出口银行 

 - 阿富汗出口开发银行 

2. 阻止入境或过境（安全理事会第 13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段（b）项） 

 有关资料载于 S/2001/1306号文件第 10、第 11和第 12页，其中对反恐委员

会就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c）项和（g）项提出的具体问

题作了答复。 

 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在成田机场和关西国际机场成立了“旅行文件检查处”，

对可疑的旅行文件进行复查。有定期国际航班的机场均装设了精密的文件鉴别设

备，确保每一入境点对入境都有严格管制。 

 外务省已通令所有驻外机构不对制裁委员会发布的名单上的人签发入境签

证。 

3. 阻止武器的供应、出售和转让（安全理事会第 1390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

（c）项） 

 有关资料载于 S/2001/1306 号文件第 9 和第 10 页，其中对反恐委员会就安

全理事会第 1373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段（a）项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答复。 

 水产厅和土地、基本建设和运输省分别要求日本有关协会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2段（c）项的规定行动并采取必要措施。 

 


